
附件1：
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监事会监事
及2016年度优秀小贷公司指标分布表

	序号
	市(地)

名称
	辖区小贷公司数量
	新一届理事会数量指标
其中：常务理事
	监事
	2016年度

优秀小贷
公司数量

	
	
	
	理事
	常务理事
	
	

	1
	哈尔滨
	128
	43
	9
	3-5
	4

	2
	齐齐哈尔
	35
	12
	3
	
	1

	3
	牡丹江
	32
	11
	3
	
	2

	4
	佳木斯
	22
	8
	2
	
	1

	5
	大庆
	54
	18
	4
	
	2

	6
	鸡西
	7
	3
	1
	
	1

	7
	双鸭山
	9
	3
	1
	
	1

	8
	伊春
	10
	4
	1
	
	1

	9
	七台河
	9
	3
	1
	
	1

	10
	鹤岗
	13
	5
	1
	
	1

	11
	黑河
	14
	5
	1
	
	1

	12
	绥化
	36
	12
	3
	
	1

	13
	大兴安岭
	4
	2
	1
	
	1

	14
	绥芬河
	6
	2
	1
	
	0

	合计
	379
	131
	32
	3-5
	18


注：1、理事单位数量占辖区小贷公司数量的1/3；常务理事数量占理事单位数量的1/5；监事全省共推选3-5个。
    2、优秀小贷公司数量占会员数量的1/10，不足1/10的按照1家计算。

附件2：
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监事会监事

及2016年度优秀小贷公司推选名单
（范本）
省协会：

经研究决定：

推选以下单位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单位

推选以下单位为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候选单位

推选以下单位为第一届监事会候选监事
    （该项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和小贷机构意愿选填）
推选以下单位为2016年度优秀小额贷款公司候选单位
单位公章

 2017年2月  日

附件3：

第三届理事会

理事单位履职承诺书

为认真履行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单位工作职责，树立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良好的社会形象，进一步提升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公共服务水平，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单位就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做出公开承诺。

一、理事单位主要职责
按照协会章程规定：“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负责。”理事单位为理事会成员单位，其主要职责为：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四）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七）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十）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二、履职承诺内容
（一）法律责任。理事单位要严格遵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和依照经核准的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章程开展活动，自觉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和社会各届监督，争当遵纪守法的模范。

（二）履职责任。按照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章程赋予的职责及会员大会的安排布署，理事单位要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切实履行好岗位职责，树立为会员单位服务的思想，为会员单位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团结协作、服务大局，积极参与协会管理。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不断提升履职能力。

（三）管理责任。理事单位要建立以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严格规范的财务制度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依靠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形成自律机制，加强自律管理、规范运做。不断提高协会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严守职业道德。

（四）诚信责任。理事单位要树立倡导诚信的理念，公开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的宗旨、业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责任、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着力解决违反协会章程和会员自律公约的问题，提高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各届共同构建诚实公平的社会环境。

（五）社会责任。理事单位要始终把社会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持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的非营利性原则，积极开展多样的行业自律活动。努力为社会多做好事、多做实事，积极为社会和会员提供优质服务。为行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为构建和谐黑龙江服务。

三、措施保障

为更好地履行协会工作职责承诺书，提出如下保障措施。
（一）理事单位要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引导会员和服务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动导向，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强化职责意识和宗旨意识。
（二）理事单位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做到运用法律知识维护会员（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理事单位要自觉接受业务主管部门（黑龙江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和登记管理机关（黑龙江省民政厅）的监督检查。
（四）理事单位要自觉接受会员单位（从业人员和服务群体）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会员单位（从业人员和服务群体）、群众满意。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第三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单位履职承诺书

为认真履行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工作职责，树立黑龙江小额贷款公司协会良好的社会形象，进一步提升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公共服务水平，现就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做出公开承诺。

一、常务理事单位主要职责
按照协会章程规定：本会设立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理事会的部分职权，对理事会负责。常务理事单位为常务理事会成员单位，其主要职责为：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三）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四）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五）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六）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七）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二、承诺内容
（一）法律责任。严格遵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和依照经核准的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章程开展活动，自觉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和社会各届监督，争当遵纪守法的模范。

（二）履职责任。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切实履行好岗位职责，树立为会员单位服务的思想，为会员单位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团结协作、服务大局，积极参与协会管理。

（三）社会责任。诚实守信，把社会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努力为社会多做好事、多做实事，积极为行业发展多做奉献。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